高新区（新市区）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规划
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按照自治区水利厅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县域农村饮水安全标准化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新水办〔2024〕87号）和《关于印发<整治农村用水保障水平不高等问题工作方案>的通知》（新水厅〔2024〕143号）两个文件精神。要求全疆各区县编制《县级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规划》，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复后报水利厅备案。
二、起草必要性
高新区（新市区）位于乌鲁木齐西北部，地处天山山脉北麓、准噶尔盆地南缘，东与米东区相邻，西与经开区（头屯河区）相邻，北与五家渠市相邻，南与沙依巴克区相邻，是乌鲁木齐市中心城区之一。辖区共有 21 个乡镇（街道），172 个社区（村），其中农村供水涉及一镇两乡。经过多年建设，辖区内共有 7 处供水工程，其中 1 处城乡一体化工程、1 处千吨万人供水工程，4 处千人供水工程、1 处百人供水工程，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水源保障。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用水量大幅增加，目前现有的农村供水工程不能满足居民的用水需求，同时供水工程存在管网老化、跑冒滴漏、水质监测频率低、管理经费不足、管理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为落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县域农村饮水安全标准化建设工作方案》要求，全面推行“3+1 ”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优先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建设，因地制宜实施小型供水工程规范化建设和改造，实施县域统管专业化管护全覆盖，以县域为单元，系统谋划、合理布局，全面推进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编制《规划》是必要的。
[bookmark: _GoBack]三、起草依据
《规划》编制主要依据以下政策性文件、标准、规范和有关县（市、区）农村供水保障提升实施方案：《水利部关于加快推动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水农〔2023〕283号）、《关于推进数字孪生农村供水工程建设的通知》办农水函〔2023〕453号文、《关于推进农村供水工程标准化管理的通知》（办农水〔2022〕307号）、《关于开展农村供水水质提升专项行动的指导意见》水农〔2022〕379号、《关于加快推进农村规模化供水工程建设的通知》（办农水〔2022〕247号）、《关于开展县域农村饮用水安全标准化建设工作的通知》（办农水〔2024〕55号）、《关于印发2024年农村水利水电工作要点的通知》办（农水〔2024〕30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供水管理办法》（政府令第223号）、《关于做好农村供水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新政办发〔2021〕105号）、《关于建立健全农村饮水安全的管理责任体系全面提升管理能力的通知》（新政办明电〔2019〕65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供水工程标准化管理实施方案》（新水规〔2023〕3号）、《关于编制县级农村供水水质提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的紧急通知》（新水厅〔2022〕248号）、《关于加强推进我区农村规模化供水工程建设的通知》（新水厅〔2022〕247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供水水费收缴工作方案》的通知（新水厅[2019]146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办公室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县域农村饮水安全标准化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新水办〔2024〕87号）、《高新区（新市区）“十四五”农村供水保障规划》、《高新区（新市区）农村供水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村镇供水工程技术规范》（GB/T43824—2024）、《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22）、《室外给水设计标准》（GB50013—2018）。
四、总体思路
编制内容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城乡融合，整体规划、完善机制，两手发力、分步实施，有序推进、县域统管，专业运行为基本原则。规划范围为一镇两乡。在规划期内，高新区（新市区）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100%；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 100%；供水工程全部实现 24小时不间断供水。《规划》提出的完善农村供水工程体系、实施水质提升专项行动、健全工程长效运行管护机制、强化应急供水保障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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